汉中市留坝老街展览馆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
一、检测概况
1. 项目基本信息
· 工程名称：汉中市留坝老街展览馆
· 检测地点：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老街核心区展览馆内（常设展厅、临时展厅、接待区、文物库房、公共走廊）
· 检测类型：新建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验收检测（Ⅱ 类民用建筑）
[bookmark: _GoBack]2. 检测目的
验证展览馆室内空气中甲醛、苯、氨、总挥发性有机物（TVOC）、氡（Rn-222）等污染物浓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，保障展品保护、工作人员及参观群众的健康安全，为工程竣工验收提供依据。
3. 检测依据
·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50325-2020）
· 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-2002）
· 《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 66-2015）
· 项目装修设计文件及材料环保承诺函
二、检测方案
1. 采样点布置
根据展馆功能分区及面积，按规范均匀布设采样点，避开通风口、墙角及障碍物，采样高度距地面 0.8-1.2m（与人呼吸带一致）：
	检测区域
	面积（㎡）
	采样点数（个）
	采样位置

	常设展厅
	450
	4
	展厅四角及中心区域

	临时展厅
	200
	2
	展厅对角区域

	接待区
	80
	1
	区域中心

	文物库房
	120
	2
	库房两侧

	公共走廊
	150
	2
	走廊两端及中部


2. 检测条件
· 装修工程完工后通风 7 天，检测前关闭门窗 12 小时，保持室内温度 22℃、相对湿度 55%（与展厅日常运行环境一致）。
· 集中空调系统正常运行，确保气流均匀稳定。
3. 检测项目与方法
	检测项目
	检测方法
	依据标准
	检测仪器

	甲醛（HCHO）
	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
	GB/T 18204.26-2000
	分光光度计（722N 型）

	苯（C₆H₆）
	气相色谱法
	GB 11737-1989
	气相色谱仪（GC-2014 型）

	氨（NH₃）
	纳氏试剂比色法
	GB/T 14668-1993
	分光光度计（722N 型）

	总挥发性有机物（TVOC）
	热解吸 / 气相色谱法
	GB 50325-2020 附录 G
	气相色谱仪（GC-2014 型）

	氡（Rn-222）
	静电收集法
	GB/T 14582-1993
	测氡仪（FD-216 型）


三、检测结果与分析
1. 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
	检测项目
	单位
	Ⅱ 类民用建筑限量值（GB 50325-2020）
	各区域检测结果平均值
	结论

	甲醛（HCHO）
	mg/m³
	≤0.08
	0.042
	达标

	苯（C₆H₆）
	mg/m³
	≤0.06
	0.018
	达标

	氨（NH₃）
	mg/m³
	≤0.20
	0.035
	达标

	总挥发性有机物（TVOC）
	mg/m³
	≤0.50
	0.28
	达标

	氡（Rn-222）
	Bq/m³
	≤150
	86
	达标


2. 结果分析
· 所有检测项目浓度均低于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50325-2020）中 Ⅱ 类民用建筑的限量要求，无超标污染物。
· 甲醛、TVOC 浓度较低，得益于装修中选用低污染环保材料（如 A 级防火板、防腐实木、环保涂料），从源头控制了污染物释放。
· 氡浓度符合标准，表明建筑地基及石材饰面（青石板、青砖）放射性水平达标，无额外辐射污染风险。
· 文物库房检测结果与展厅一致，稳定的空气质量可满足文物展品长期保存的温湿度及污染控制要求。
四、污染控制措施说明
1. 源头控制：装修主材均选用环保达标产品，木质构件（松木护墙板、门窗）经防腐处理且符合 E0 级环保标准，涂料、胶粘剂选用低 VOC（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）产品，并提供厂家环保检测报告。
1. 通风净化：展馆配备集中空调系统及机械排风装置，确保室内新风量≥30m³/（h・人），加速污染物扩散；文物库房增设空气净化设备，进一步过滤有害气体。
1. 施工管控：装修施工中避免不同材料混合堆放导致交叉污染，完工后预留充足通风散味时间，再进行检测验收。
五、综合结论
汉中市留坝老街展览馆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结果表明，甲醛、苯、氨、TVOC、氡等五项核心污染物浓度均符合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50325-2020）中 Ⅱ 类民用建筑的要求，空气质量达标。展馆室内环境无毒、无害、无异常嗅味，既能保障参观群众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，也能满足文物展品的长期保护需求，可投入使用。
六、附件
1. 采样原始记录
1. 检测仪器校准证书
1. 装修材料环保检测报告复印件
1. CMA 检测资质证书复印件
